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樱桃谷育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

工作进展报告（第六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或“辅

导机构”）和樱桃谷育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桃谷”、“辅导对象”

或“公司”）于 2024年 7月 23日签署的《樱桃谷育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五矿

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樱桃谷育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

券交易所上市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五矿证券作为樱桃谷的辅

导机构，已于 2024年 7月 24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

称“北京证监局”）报送相关辅导备案申请材料，2024年 7月 26日获北京证监

局受理。现就本期（第六期）辅导工作情况向贵局汇报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公司的辅导机构为五矿证券，会计师事务所为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为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本阶段辅导期内，辅导机

构和其他中介机构未发生变动。

根据五矿证券签订的辅导协议及制定的辅导计划，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乔端、

胡洁、范雅琼、何毕、刘康、丁凯、方羽飞、王雅婷、赖洁楠、刘阳、郝亚婷、

丁沛书、石文浩、黄瑾、李秋娜、叶青、马钰、王立，其中乔端为组长；以上辅

导人员均为五矿证券正式员工，均具备相关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投行

业务经验。

本辅导期内，五矿证券对辅导人员进行了调整:刘康、郝亚婷因工作变动不

再担任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其余辅导工作小组成员未发生变动。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本期辅导工作依照双方签订的辅导协议和拟定的辅导计划进行，辅导时间为

2025年 10月 1日至 2025 年 12月 31 日。辅导期间，五矿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成

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按照已经

制定的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通过中介机构协调会、查阅公司书面文件等多种方

式开展尽职调查和专项辅导，对辅导对象的公司治理、业务与技术、财务等方面

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辅导对象对辅导计划的实施给予了积极配合，本阶段辅导期

内计划执行情况良好。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在辅导过程中，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公司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东和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法定代表人。

（四）辅导的主要内容

1、审阅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文件资料以及公开披露的公

告文件；

2、对公司董事辞任事项及相关文件进行了审阅；

3、对公司新董事任命情况及相关文件进行了审阅；

4、对公司 2026年度预算方案及其相关文件进行了审阅；

5、对公司 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方案及其相关文件进行了审阅；

6、辅导机构对辅导对象的财务状况、法律及业务情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

尽职调查工作。

本次辅导期内，辅导协议约定内容未发生变化，辅导协议履行情况良好。在

本期辅导中，辅导对象按规定参与、配合辅导机构工作，为辅导机构的尽职调查

提供了必要的资料，主动听取辅导机构的建议，本期辅导已按辅导计划顺利完成。

（五）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的相关

专业人员参与了本期辅导工作，配合辅导工作小组进行专项及日常的辅导。

二、辅导对象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在持续的尽职调查工作中，五矿证券对公司报告期内财务、业务和法律情况

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核查，规范尽职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协助公司提升

经营管理水平，同时协调各中介机构按照辅导要求落实辅导工作的各项计划，帮



助公司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并使公司尽快符合上市公司的要求。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五矿证券将按照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的部署，有序开展对樱桃谷的辅导工作，

使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上市、规范运作等方面的知识。

五矿证券将按照既定的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与会计师、律师等继续推进全

面深入尽职调查和辅导工作。针对调查中所发现的有关问题，五矿证券牵头与公

司一起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督促公司落实。

同时对辅导对象是否达到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公司开展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准备工作。

（以下无正文）








